关于加强白山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
 
各县（市、区）物业治理体系建设专项工作组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，简化流程、强化监管、保障安全，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、所有权人决策、政府监督原则，健全规范使用、应急快处、公开透明、全程可查的管理机制，切实维护业主合法权益。
二、明确职责分工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作为本辖区维修资金使用审核、现场勘查、资金拨付、应急审批、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。
（三）财政、审计部门。按职责做好资金监管、财务监督与审计监督。
（四）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居民委员会。协助做好公示监督、意见征集、矛盾化解及应急方案组织工作。
（五）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。负责项目发起、资料报送、施工组织、验收公示等具体工作。
    三、规范一般使用程序
住宅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、更新和改造，按照申请—表决—公示—审核—施工—验收—拨付流程办理，严格落实业主共同决定程序。
四、健全应急使用机制
（一）应急适用情形。依据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发生下列严重危及人身、房屋安全紧急情况，立即启动应急使用：
1. 屋顶、外墙体防水损坏造成严重渗漏。屋顶大面积渗漏，导致室内墙体、吊顶、地板长期浸水、发霉、脱落；外墙保温层、防水层破损，雨水直接渗入室内；渗漏已影响业主正常居住，存在安全隐患或财产损失风险；经专业人员现场认定，不立即维修将扩大损失。
2.电梯出现故障危及人身安全。电梯冲顶、蹲底、门无法正常开闭、运行异响剧烈；电梯安全保护装置失效、钢丝绳损伤、导轨严重变形；电梯困人频发、多次故障停梯；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或维保单位出具停用/立即维修意见。
3.楼体外立面有脱落危险。楼体公共部位墙体、梁、柱、楼板出现结构性裂缝；外墙皮、瓷砖、装饰构件大面积空鼓、脱落；经专业人员认定存在坠落伤人风险；危及公共通行安全，必须立即排险。
4.消防设施设备严重损坏、存在重大火灾隐患。消防水泵、喷淋系统、消火栓系统瘫痪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大面积失效；消防通道被封堵、防火门损坏无法关闭；消防救援机构或专业机构认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。
5.共用排水设施因坍塌、堵塞、爆裂等造成功能障碍。小区共用主排水管、化粪池、检查井爆裂、塌陷；主管道严重堵塞导致污水外溢、倒灌；影响整单元/整栋楼排水，存在卫生与安全风险；不立即抢修将造成大面积浸泡、污染。
6.其他危及房屋使用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形。共用供配电、安防等设施故障致重大安全风险；共用配电房、电缆、配电箱故障，存在触电、起火风险；小区公共照明、监控、门禁系统大面积瘫痪影响安全；供水主管爆裂、泵房故障导致大面积停水且存在次生风险；不立即处置将引发触电、火灾、踩踏等安全事故。
（二）应急方案制定
1.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由业主委员会牵头制定应急维修方案；
2.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制定应急维修方案；
3.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做好现场排查、施工准备。
（三）应急审批时限。应急方案报送后，属地住建部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公布。
（四）表决程序简化。应急维修项目无需业主双三分之二、双过半表决同意，按应急程序直接实施。
（五）实施与公示。实行先维修、后补正、全公示，维修全过程、费用明细、验收结果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，接受业主监督。
五、建立维修资金查询机制
为保障业主知情权、查询权、监督权，各地要建立统一、便捷、可追溯的维修资金查询的机制，确保资金使用全程可查、有据可依。
（一）完善线下窗口查询服务。在属地政务服务中心物业办事窗口设立专项维修资金线下查询窗口，配备专人负责接待、答疑、协助查询，提供现场查询、信息核对、单据打印、业务咨询等一站式服务，做到线下办事有窗口、群众咨询有回应。
（二）推行全程公开透明管理。维修资金所有使用项目实行全程留痕、全过程记录，从申请、公示、审批、施工、验收到资金拨付，全过程纸质档案，做到档案可查、流程可溯、结果公开，主动接受业主、社会、相关部门全方位监督。
六、强化维修工程与资金使用全程监管
严格规范维修工程实施与资金拨付使用，坚决防范造价虚高、工程量虚报、资金违规使用等问题，确保钱用到实处、工程保质保量。
（一）严格工程全流程管理制度。严格执行维修工程项目比价、询价、招投标、现场施工、竣工验收、决算审核全流程制度，严把造价关、质量关、工程量关，严禁虚高报价、虚报工程量、偷工减料、违规指定施工单位等行为。
（二）实行资金封闭安全运行。维修资金严格实行专户管理、封闭运行、专款专用，资金拨付按流程直达施工单位、服务单位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、套取维修资金，确保资金流向清晰、使用规范。
（三）全面落实四方公示制度。维修资金使用全过程落实申请公开、过程公开、资金公开、验收公开，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，接受业主监督。
七、严格监督问责与工作运行保障
健全监管体系、压实工作责任，对违规行为零容忍、严追责，确保维修资金管理政策落地见效、执行到位。
（一）强化日常监管与专项督查。建立日常巡查、定期抽查、专项督查相结合的监管机制，对维修资金申请审核、使用拨付、工程管理、应急处置等环节全程跟踪，对审核失职、拖延处置、监管缺位、违规使用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。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中涉嫌侵占、挪用、贪污、弄虚作假、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线索，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，形成强力震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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